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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

关于“十四五”科学研究规划 2023 年度课题

申报与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地方工作站、青少年教育相关单位、组织、机构和团体：

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是由黑龙江省教育厅

业务主管、黑龙江省民政厅审核批准的全省性、学术性、非

营利性社会组织。学会紧紧围绕我省青少年学习发展上面临

和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引领青少年，培养青少年成为新时代合格的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宗旨；以立德树人、促进青少年终身学

习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目标；坚持“四服务”的思路（服

务社会、服务学校、服务家庭、服务学生）;搭建“三化”平

台（专业化、社会化、公益化），运用新知识新技术新理念，

汇聚社会各界力量，为助力新时期国家人才战略发展和龙江

全方位振兴而努力奋斗。

根据《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章程》，现开始

征集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十四五”科研规划

2023年度课题，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1、请认真阅读《课题管理办法》《选题指南》《课题

立项评审书》（见附件 1、2、3），根据申报人的研究兴趣

和能力申报课题.有工作站的，课题申报材料报送工作站负责

人；没有工作站的，课题申报材料直接报送学会学术委员会

办公室。

2、课题主持人条件（以下条件符合 2项即可）

(1)年龄一般在 55岁以下（含 55岁）;

(2)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教学工龄 3年以上；

(3)的市、县、镇、校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

(4)获得过省级各类科研活动相应奖项；

(5)能够切实承担起组织课题研究的责任并接受黑龙江

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的管理。

3、每项课题成员控制在 5-15名（不包括课题主持人）,

重点课题研究周期不低于 2年，一般课题不低于 1年。

4、课题立项评审费：重点课题每项 1000元，一般课题

每项 400元。

5、2023年度课题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3年 6月 30日。

6、缴费方式：对公账户转账

账户名称：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

汇款账号：36110188000548158

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黑龙江分行营业部

注：汇款缴费时请备注“课题名称和单位名称”。



7、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峰权 18546006668

赵 睿 18946109490

地 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丽江路银泰城 E座 2512室

课题申报结果请于 2023年 8月 30日后，关注黑龙江省

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xxyfzxh）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附件：1、《课题管理办法》

2、《选题指南》

3、《课题立项评审书》

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

2023年 5月 4日



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

课题申报审核批准流程

为进一步发挥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各地方

工作站和各青少年相关单位、组织、机构和团体在课题研究

中的作用，切实提高新时代教育科研质量与水平，更好地服

务于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工作，现就做好"十四五"规划 2023年

度科学研究课题申报审核和初评工作说明如下：

课题申报审核

一、职责分工：

审核组织由各地方工作站、各青少年相关机构、单位、

组织和团体负责，主要负有组织宣传、咨询服务、申报指导、

本区域申报课题的审核初评等职责。

二、审核时间：

2023年 7月 20日－—8月 20日

三、申报及其审核方式：

纸质申报材料，由各工作站汇总后，邮寄学会学术委员

会办公室。

四、审核内容：

1、课题主持人：课题主持人（申报人）条件是否符合

申报条件。



(1)基本信息是否正确；

(2)申报人是否尚有主持的在研课题.

2、课题内容：重点审核课题申请书是否合格。

(1)选题准确：选题符合课题研究要求和教育改革发展展

的新形势、新要求，体现出时代精神，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

创新性，对教育决策、教育实践以及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具有

指导意义。

(2)问题确定：问题基于青少年学习与发展以及教育改革

和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且紧密结合工作实际，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3、课题名称：课题名称提炼清晰准确、简洁、完整、

规范（不超过 30 个字），反映出课题的核心思想，具有推

广的可能性。

4、主持人资质：主持人具备相应的条件和资质，有一

定的研究基础。主持人填报的信息有无空项、缺项、错误信

息、是否存在不完整等问题。

5、方案设计：课题研究方案设计系统、规范、完整，

文题相符。概念界定准确、研究内容与课题契合、分工明确、

研究方式、方法有新意，措施具体，研究成果实用，能反映

出实践探索，具有应用推广价值。

6、实施推进：研究阶段明晰、方法得当、研究过程严

谨，有阶段性总结与反思的安排设计，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7、预期成果：成果设计丰富多样。能服务于教育教学

且有一定的实践和推广价值，在区域内产生影响，有良好的

应用预期前景。

8、材料提交：审核附件是否齐全，佐证材料是否规范。

9、审核指导：凡审核中发现的各种问题，应及时与申

报人沟通并指导其修改，尤其对立项证书有关信息（主持人

姓名、工作单位、课题名称、参研人员名单）要严格把关。

初评工作及要求

一、初评组织：

依据《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科研课题管理办

法》本次课题申报的初评工作由各地方工作站、各青少年相

关机构负责。

二、初评时间：

2023年 7月 5日—--7月 15日

三、初评原则：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要遵循《黑龙江省青少

年学习与发展学会课题管理办法》要求操作。

四、初评等级：

合格、不合格。

五、初评流程：

1、由地方工作站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按照比例确定重



点课题和一般课题。

2、确定等级。合格、不合格。

六、初评任务：

审核、反馈、指导、汇总、上报结果。

七、审定认证：

审定合格后，由学会学术委员会下发立项书，任务下达

书，学会分期分区开展课题研究相关培训，整体提升研究团

队业务素养。课题主持人和实验教师经过培训持证上岗。


